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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电信院发〔2017〕36号

2017年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决定事项

学院各部门：
2017年11月6日下午，学院召开2017年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组长王生铁主持会议，高润月、蒋蒙安、刘友仁、杨打生、张美枝、秦婷、郑志丽、胡玮、冯尚、王锐东、孟庆新参加会议，文慧琳列席会议。会议就2017年职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形成以下决定事项：

一、根据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确定2017年度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院内推荐评审的控制名额为高级岗位空岗数的25%，分别为：正高级3个、副高级11个。

二、关于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外语成绩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职称外语考试暂行规定〉的通知》（内人发〔2007〕60号）的规定执行，计算机成绩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暂行规定〉的通知》（内人发〔2007〕61号）的规定执行。

因政策原因未参加职称外语考试的申报人员，需提供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等级合格证书，方可参加评审。

三、关于论文。严格执行2012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印发《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院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修订）〉的通知》（内人社发﹝2012﹞17号）相关规定，高校教师申报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需提供5篇代表作，作为参加评审、校内推荐的依据。

四、关于转系列。严格执行自治区人社厅、教育厅文件中关于转系列的相关规定，确因岗位变动需要转系列的申报人员，经学院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方可参加评审。

五、关于量化评审办法。继续执行2016年制定的《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业绩成果量化评分实施办法（试行）》（内电信院人发〔2016〕10号）文件。

六、关于学历。2017年申报教师系列（实验系列除外）初级、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人员，需提供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方可参加评审。

七、关于辅导员、班主任经历。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高校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内教学工函〔2017〕22号）精神，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应具有不少于2年的辅导员、班主任经历。班主任、辅导员经历由各系、附属中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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